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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蓓 赵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债权人
张某与债务人程某、担保人赖某
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程某
向 张 某 借 款 250 万 元 ，期 限 为
2018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同时约定，赖某作为担保
人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还以其所有的房屋为借款本
金、利息、违约金及张某实现债
权所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差
旅费等费用提供抵押担保。2018
年 12 月 11 日，张某向程某转账
250 万元。2019 年 1 月 11 日，程某
向张某提出延期还款申请，要求
延 期 还 款 一 个 月 ，张 某 表 示 同
意。后因程某未按时还款，张某
诉至法院要求程某履行还款责
任，并要求确认张某对赖某的房
屋享有拍卖、变卖后价款的优先
受偿权，且赖某还需对程某所负
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程某
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依法成立
并生效。借款到期后，程某未归
还借款，应承担违约责任。赖某
自愿为张某借款本金及利息、诉
讼费等费用提供抵押担保，且依
法办理了抵押权登记，张某有权
就拍卖、变卖赖某的房屋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此外，因赖某还为

程某债务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
因此赖某还需对程某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赖某认为一审法院混淆了
担保权人行使保证债权和抵押
权的期间，未对二者的行使期限
进行分别审查，而是将保证债权
和抵押权两者中的最后行使期
限统一作为担保人应承担担保
责 任 的 期 限 ，属 于 适 用 法 律 错
误，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本案中，赖某既是保证人，
又是抵押人，形成人保和物保并
存的混合担保。此种情形下如何
确定债权人行使保证债权和担
保物权的期间呢？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按照
保证债权和担保物权二者中最
后届满的时间来计算债权人行
使担保权利的期限。无论是保证
债权还是担保物权，任何一个行
使期限未到期，担保人均需承担
双重担保责任，既要承担保证债
务，又要承担作为抵押人或是质
押人的义务。理由是同一主体对
同一债务负担两类担保责任，二
者都是以担保人财产作为担保，
在财产范围上存在重叠交叉，二
者的实际后果均是对债务承担
担保责任，在责任后果上没有差
别。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同一主

体为同一债务既设立保证又设
定物保时，应该分别适用保证和
担保物权关于行使期限的规定，
互不影响，分别审查。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理由
有以下三点：

一是保证和担保物权在承
担担保责任的财产上虽有重叠，
但也有不同，保证的财产范围囊
括了保证人的所有财产，但债权
人对其全部财产并无优先受偿
的权利。担保物权仅以约定的财
产为限，但债权人享有对该财产
的排他的优先受偿权，因此保证
和担保物权在财产范围和权利
强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二是担保本身属于负担较
重的法律义务，如果将二者中最
后届满的时间设定为担保人承
担责任的期间，其中一种责任先
到期，担保人如无法据此抗辩免
除其到期的担保责任，这无疑将
进一步加大担保人的负担，同时
也容易导致债权人怠于行使权
利。

三是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
看，保证责任的担保期间实际上
受 三 重 时 间 上 的 限 制 ：保 证 期
间、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和主
债务诉讼时效期间，任何一个期
间经过，保证人均可主张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虽然保证人可依照

上述任一期限经过不再承担担
保责任，但三者的法律性质、适
用条件和期限经过的法律后果
并 不 一 样 。保 证 期 间 为 除 斥 期
间，法院要依职权主动适用。保
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和主债务
诉讼时效期间为诉讼时效期间，
法院不得释明，亦不得依职权主
动适用，只能依保证人主动援引
适用。担保物权的行使期限，法
律虽未作统一规定，但民法典第
四百一十九条规定“抵押权人应
当在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行使
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
予保护”。由此可以推断，担保物
权的期间为主债务诉讼时效期
间，如果用保证和担保物权的最
后到期期限来统一划定混合担
保中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期
间，实际上就架空了保证期间的
相关规定，因为主债务的诉讼时
效届满时间永远比保证期间届
满时间靠后。

本案中，虽然赖某未参加庭
审，也未向法庭提出保证期间经
过的抗辩，但法院应该依职权主
动审查。主债务最初约定的履行
到 期 时 间 为 2019 年 1 月 11 日 ，
虽然程某和张某事后延期一个
月 ，对 债 务 到 期 时 间 进 行 了 变
更 ，但 因 未 征 得 赖 某 的 书 面 同
意，该变更对赖某不产生效力。

对赖某而言，主债务履行到期时
间 依 然 为 2019 年 1 月 11 日 ，并
以此时间节点为起始时间计算
保证期间。又因赖某和张某对保
证期间没有约定，因此保证期间
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 6
个 月 ，即 保 证 期 间 终 止 时 间 为
2019 年 7 月 11 日，但张某起诉时
间为 2020 年 3 月，且诉讼中张某
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 2019 年
7 月 11 日以前曾要求赖某履行
保证责任，因此赖某的保证期间
已经经过，其不必再承担保证责
任。但赖某设定的抵押权期限为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因主债务
的诉讼时效尚未经过，其还需承
担抵押人的相关义务，因此张某
有 权 就 赖 某 的 抵 押 物 拍 卖 、变
卖，并就价款优先受偿。

处理结果：检察机关以该案
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法院提出
抗诉，法院启动再审程序，提审
本案。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本
案发回重审后，再审判决张某有
权就拍卖、变卖赖某房产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驳回张某的其他
诉讼请求。（作者单位：重庆市人
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既有人保又有物保，如何确定担保期限

□邓晓静 袁园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数量
有所增长，司法机关予以规制和
惩治的力度也持续加大。制造
虚假诉讼的行为人为逃避法律
制裁，采用的手段较之前更为隐
秘、更难被觉察。基于此，凭借
刑事侦查措施的助力对虚假诉
讼实施检察监督，已经成为打击
虚假诉讼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
检察监督亦成为法院启动再审
程序进而确认虚假诉讼的主要
途径之一。

调查显示，民事检察部门获
知虚假诉讼监督线索主要有两
个渠道：一是因虚假诉讼致其权
益受损的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向检察院控告、举报或者申请
法律监督；二是刑事检察办案人
员在引导侦查、审查起诉相关联
的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发现了
虚假诉讼监督线索，将其移送至
民事检察部门。为保障有关法
律的统一适用，检察办案人员办
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时，应当在
准确理解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合
理地适用法律，从而提升民事检
察监督的实效。因此，检察办案
人员有必要对如下两个问题形
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问题一：对于一些“单方欺诈
型”的虚假诉讼案件，裁判者如果
已经以证据不足等为由判决驳回
了欺诈一方的诉讼请求，即被欺
诈方已经胜诉，检察机关是否仍
应对这类案件启动监督程序？

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
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以及 2021 年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
均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
的“双方串通型”虚假诉讼之外，
增设了“单方欺诈型”虚假诉讼

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在阐释
对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中
也曾指出，“通常所说的虚假诉
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之间恶意
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
式 侵 害 他 人 合 法 权 益 的 行 为 。
广义的虚假诉讼还包括伪造证
据 ，故 意 将 被 告 拖 入 诉 讼 等 情
形”。当前，涌入司法领域的虚
假诉讼案件中，“单方欺诈型”虚
假诉讼，包括伪造证据，故意将
被告拖入诉讼的虚假诉讼案件
已不在少数。

实践中，一些“单方欺诈型”
虚假诉讼案件的欺诈一方因证
据不足、缺乏依据等，其诉求未
得到法院支持，案件以被告胜诉
而告终。仅就原告虚构的民事
权利义务关系来看，胜诉的结果
似乎已全然维护了被告的合法
权益。当检察办案人员发现此
类案件为虚假诉讼后，是否还有
必要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要求
法 院 对 虚 假 诉 讼 予 以 认 定 呢 ？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
是从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
角度出发，检察机关都有必要对
此类案件实施民事检察监督。

首 先 ，《意 见》第 十 八 条 规
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系民事诉讼当事人通过虚假诉
讼获得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等
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
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
者抗诉”。可见，只要是当事人
通 过 虚 假 诉 讼 获 得 的 判 决 、裁
定、调解书，无论具体内容如何，
检察机关都应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或者抗诉。

其次，在原告一方通过伪造
证据的方式，故意将被告拖入诉
讼的广义虚假诉讼案件中，被告
被 迫 历 经 一 审 、二 审 等 诉 讼 程
序，即使最终胜诉，但其为应对

诉讼必然要投入精力与财力，甚
至因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还会
令其遭受直接经济损失和不良
影响。如果判决只以原告举证
不足等为由驳回其诉求，而未对
其伪造证据等虚假诉讼行为予
以审查和认定，那么被告唯有通
过申请检察监督促使法院启动
再审程序、确认原案属于虚假诉
讼后，方能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指 导 意
见》）第十二条的规定要求赔偿，

《指导意见》关于“对虚假诉讼参
与人，要适度加大罚款、拘留等
妨碍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法律
适用力度；虚假诉讼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的，虚假诉讼参与人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也才能落
到实处。同时，《意见》第二十三
条还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检察院
可以建议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对故意制造、参与
虚假诉讼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和
其他诉讼参与人采取罚款、拘留
等强制措施”，若检察机关因原
案被告已胜诉就放弃启动要求
法院认定并纠正虚假诉讼的监
督程序，则被告依据上述规定救
济受损权利的机会便难以获得。

例如，在笔者所在检察院近
期办理的一起虚假诉讼监督案
件中，经“单方欺诈”的原告诉前
申请，法院冻结了被告共计人民
币 500 余万元财产，案件至二审
终结之时，历时一年有余，该财
产保全的裁定才被解除。由此
造成的损失理应被认定为被告
因虚假诉讼所遭受的损失，被告
有权在虚假诉讼案件相关判决
被 撤 销 后 要 求 原 告 予 以 赔 偿 。
若放弃对该虚假诉讼的监督和
认定，被告提出相应的诉求就缺
乏依据，原告的滥诉行为也难以
得到应有的制裁。

问题二：检察机关在办理民
刑交叉的虚假诉讼监督案件中，

是否应毫无例外地遵循“先刑后
民”的处理原则？

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
监督规则》的要求，检察机关民事
检察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民事诉讼
监督案件应认真进行审查，必要
时可调查核实，以判断是否属于
虚假诉讼。依《意见》第十条第二
款规定，经审查发现当事人涉嫌
虚假诉讼罪的，民事检察部门应
及时告知负责涉嫌虚假诉讼犯罪
案件移送的专门职能部门。

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民事
检察部门应主动加强与刑事检
察部门的联系，形成联动，适时
掌握刑事检察部门正在办理的
刑事诉讼监督案件中的虚假诉
讼监督线索。实践表明，除虚假
诉讼罪之外，在妨害作证罪，伪
造证据罪，诈骗罪，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等犯罪中，也有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人同时实施了虚
假诉讼行为。此时，由于案件属
于刑民交叉的情形，检察机关承
担着对刑事犯罪提起公诉与对
虚假诉讼实行民事检察监督的
双重职责。前文已述及，检察机
关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发现手段
隐秘的虚假诉讼、调取证明虚假
诉讼的证据等方面较审判机关
与权利受损的公民、法人及非法
人组织，更具有天然的、明显的
优势。借助调查核实手段，检察
机关往往能够发现难以为法院
裁判者觉察的虚假诉讼。

在此类民刑交叉案件中，刑
事犯罪是否满足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的条件和当事人是否
实施了虚假诉讼行为之间既有
关联，也有区别。笔者认为，如
果刑事犯罪的处理结果会对民
事 检 察 监 督 产 生 影 响 ，应 遵 循

“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待刑事
犯罪全部或部分办理完毕之后
再进行民事检察监督。而如果
民事检察部门依据现有证据已
经能够充分证实原案中涉及虚
假诉讼，并且原案对刑事犯罪的

处理不关涉民事方面对虚假诉
讼的认定，也不会引发相互矛盾
的裁判或处理结果，则民事检察
办案人员不必等待刑事案件的
办结，而应及时向法院提出监督
意见，以防止损失扩大或造成难
以弥补的后果。

例如，笔者所在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审
查起诉案件中，刑事检察办案人
员发现被告人系某一民间借贷
纠纷案中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而被告公司的财务人员同时
承担着该案原告公司的财务工
作。检察机关经追查后还得知，
原告公司实际由被告公司幕后
操纵。受民事案件审理范围的
限制，该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原审
裁判者对上述情形无从知悉，判
决已经生效。刑事检察办案人
员迅速将该线索移送至民事检
察部门。民事检察办案人员经
认真审查并核实相关证据后，认
为上述民间借贷纠纷系虚假诉
讼，依法启动民事检察监督与对
被告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的
追究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方
面不会产生冲突；若该民间借贷
纠纷案被法院认定为虚假诉讼，
还有助于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追
诉。同时，民事检察办案人员还
发现，虚假诉讼行为人已向有管
辖权的法院申请对“自己”破产清
算，致使真正的债权人所提起的执
行程序被中止。鉴于此，民事检
察办案人员未等该案刑事部分的
审查起诉程序完成，便立即向原
审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促
使法院及时纠正了错误判决，有
效保护了真正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湖
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人民检察
院）

浅析民事虚假诉讼监督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韩玉晶

公民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对自己的财产作出处分，这是私法领域意思
自治的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是临终时把心愿托付给最亲近的人，却常常忽略
遗嘱见证人的见证能力，从而影响遗嘱效力。那么，如何选择遗嘱见证人才能
确保遗嘱效力呢？民法典对此作出了规定。

案例：赵先生是个孝顺的儿子，他的母亲共经历了三段婚姻，赵先生与两
个弟弟不是一个父亲所生。他母亲的最后一任丈夫是她在养老院生活期间认
识的，双方没有子女。赵先生的母亲生病后，赵先生一直尽心照顾。母亲去世
后留有一份打印遗嘱，将房屋留给赵先生。但是因为该份遗嘱并非母亲亲笔
书写，遗嘱见证人又是母亲的最后一任丈夫，法院最终判决该份遗嘱无效，案
涉房屋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条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一）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
人、受遗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检察官解析：遗嘱见证制度是为了保障遗嘱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最终意愿
得以实现。遗嘱见证人亲自参与遗嘱制作，能够证实遗嘱的真实性，民法典对
遗嘱见证人的资格有着严格的限制。首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因缺乏见证能力，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其次，继承人、受遗赠人与遗产
继承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再次，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
关系的人，包括继承人、受遗赠人的近亲属、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
人，可能在继承纠纷中偏袒一方当事人，均不能成为遗嘱见证人。

上述案例中，赵先生的母亲所立遗嘱的见证人是其在养老院生活期间再
婚的丈夫，虽然老先生不打算继承遗产，但在法律意义上他属于遗嘱人的配
偶，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赵先生的母亲所立遗嘱因
缺少符合法律规定的遗嘱见证人的见证，无法证实该遗嘱出于其真实意思表
示，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遗嘱见证人该怎么选才有效

检察官小贴士 业主改变房屋性质的行为虽然可以带来一部分经济效益，但
并不可取，一方面在改造过程中可能会对房屋结构、功能设施造
成破坏，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可能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卫生、
噪声、排污等问题，引发邻里纠纷。正是基于维护业主正当利益的
考虑，法律对小区业主“住改商”的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除应遵
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还要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

意。只要是在本栋建筑以内的业主，当然属于“有利害关系的业主”，无须进一步举
证证明其房屋价值、生活质量受到或者可能受到不利影响。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

□高岩岩

近年来，在一些开放式管理的小区内，部分业主为了经济效益，将储藏室、
车库改为快递驿站、宠物医院等商业用房，由此因噪声、污染导致的邻里纠纷
时有发生。对此，其他业主是否可以维权？民法典新增条文给出了明确规定。

案例：小张住在某小区某栋楼 103室，他所购买的半地上储藏室就在 103室
的正下方。由于小区属于半开放式管理，且小张住的这栋楼位于小区临近大
门主干道的一侧，人流量较大。小张在征得部分住户的同意后，在其储藏室里
开了间宠物医院，并进行了工商、税务登记。

宠物医院营业后，该栋楼 305 室的业主小李认为，小张将储藏室改为宠物
医院，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而且在营业期间内，动物的叫声、洗澡机器产生的
噪声以及天气炎热导致的异味，严重影响了其生活，遂要求小张立即停业。小
张则以其已征得部分业主同意为由，不予理睬。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九条 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
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检察官解析：尽管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储藏室、车库等是属于商业用房还是
住宅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本案中，经查明该小区的储藏室为半地上结构，配
置比例为 1∶1，而且连同房屋一同登记在不动产产权证上。从其用途以及登记
形式上看，显然是为了满足业主的居住需要，属于住宅的一部分。

小张将储藏室改为宠物医院，未经全体利害关系人同意，虽然经过行政主
管部门核准设立，但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存在动物叫声、异味、机器噪声等，对
小李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妨害了小李住宅物权的行使，小李可以向法院起
诉要求排除妨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未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七
十九条的规定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
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
用房的业主以多数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其行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第十一条规定，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应当认定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储藏室改宠物医院扰民，邻居可否维权

检察官小贴士 民法典所规定的近亲属指的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虽然民法典没有直接
规定被继承人的近亲属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但根据民法典规
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其配偶、父母、子女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因
此不能成为遗嘱见证人。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
女、外孙子女作为第二顺序继承人，虽然在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情况下不发生继承，但这些人与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亲属关系。如果遗嘱人选择
这些近亲属作为遗嘱见证人，该份遗嘱的效力极有可能会受到质疑，甚至有可能
被认定无效。因此，在立遗嘱时不建议选择近亲属作为遗嘱见证人，更宜选择社
区工作人员、邻居、朋友等与继承事
宜无关的人员作为遗嘱见证人。

（作者单位：辽宁省丹东市人民
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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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先美：本 院 受 理 肖 先 武 诉 你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25 民 初 3452
号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参加
诉 讼 须 知 及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的
审理。定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 9 时在本院猴场法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淑平：本 院 受 理 周 荣 芳 与 你 离 婚 一 案 一 审
已判决结案，原告周荣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30 民 初 2271 号 民 事 上 诉 状 ，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王守印：本 院 受 理 姚 建 国 诉 你 与 王 焕 民 间 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市区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张伟：本 院 受 理 马 静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豫 1729 民 初
597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判 决 如 下 ：被 告 于 判 决 生 效
后 15 日内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30 万元及利息，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 诉 状 并 提 出 副 本 七 份 ，上 诉 于 驻 马 店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花翠：本院受理沈恩亚与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及 证 据 材 料 等 ，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秦南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湖南盛巨金贸易有限公司：本 院 执 行 廊 坊 贝

丰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公 司 票 据 纠 纷 一 案 ，本
院（2022）冀 1025 民初 918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
法 律 效 力 并 已 进 入 执 行 程 序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冀 1025 执 1478 号 执 行 通 知 书、报 告
财 产 令 、被 执 行 人 权 利 和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告 知
书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等 法 律 文 书 ，自 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 2 日内
到本院履行（2022）冀 1025 民初 918 号民事判决书
所 规 定 的 义 务 ，到 期 不 履 行 ，本 院 将 依 法 强 制 执
行 ，并 将 对 你 公 司 在 执 行 诚 信 联 动 信 息 管 理 平 台
上进行记录，并把你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向你公司下达限制高消费令，一经记录和下达，你
公司将在投资、融资、置产、经营、消费和出境等方
面依法受到制约。 河北省大城县人民法院

盛国珍：本院受理郑端平与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何奇：本 院 受 理 苏 斌 诉 你 与 叶 红 波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陕 0723 民
初 20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陕西省洋县人民法院
王文超：本 院 受 理 朱 廷 志 诉 你 生 命 权 、身 体

权、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吉 0182 民 初 35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董铁柱：本 院 受 理 张 胜 楠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初 51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长 春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孔德龙：本 院 受 理 周 迪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吉 0182 民
初 371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自本判决生
效后立即给付原告借款 65，000 元及利息（利息的
计算方式：以 4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8 月 7 日起，
按年利率 6%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2020 年 8 月
20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3.65%计 算 至 实 际 给 付 之 日 止 ；
以 1.25 万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2020 年 8 月 20 日起按
年利率 3.6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 1.25 万元
为 基 数 ，自 2020 年 8 月 1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6%计 算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 、2020 年 8 月 20 日 起 按 年 利 率

3.6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其他
诉 讼 请 求 。 案 件 受 理 费 1622.0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 ，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庭领取判决书，逾期不领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长 春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漳州国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吕
魏 秀 气 与 你 公 司 商 品 房 销 售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本 院
立 案 后 ，依 法 适 用 普 通 程 序 对 本 案 进 行 审 理 。 因
本 院 穷 尽 方 式 均 无 法 对 你 公 司 进 行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及 相 关 的 证 据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当 事 人 权 利 义 务 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 民 一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审判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张平：本院受理福州市仓山区星昂汽车维修店

与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市分公
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闽 0602 民初 59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院巷口人民法庭（漳州市芗城区元光
北路 4 号）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陈正玺：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 票 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李灵杰：本 院 受 理 戴 雅 惠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57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华新国际建设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本 院 受
理杨玉华、刘天飞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开 庭
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莱阳市泉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梁
焕 新 诉 你 追 索 劳 动 报 酬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 0682 民初 537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烟 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莱阳市泉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许
奕 龙 诉 你 追 索 劳 动 报 酬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鲁 0682 民初 536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烟 台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张俊：本 院 受 理 王 宏 伟 诉 你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千人桥法庭公开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经伟：本院受理陈传安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千人桥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徐贵群、谢明春：本院受理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0 时 30 分（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千人桥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安徽省舒城县人民法院

莱阳华彩铭松影视有限公司：本 院 受 理 山 东
奥卡新世纪电影院线有限公司诉你公司服务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682 民初 6067 号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周健：本 院 受 理 乔 晶 晶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鲁 0682 民

初 39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城厢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
律效力。 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

严国荣：本 院 受 理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漳 州 市 芗 城 区 支 行 与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内 和 30 日 内 。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曾丽娟：本 院 受 理 李 耀 宗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67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巷 口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杨顺和：本 院 受 理 韩 蔗 全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闽 0602
民初 24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 院 金 峰 经 济 开 发 区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漳 州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郑兴中：本 院 受 理 王 为 洪 与 你 劳 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黔 2702
民初 134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黔 南 布 依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魏俊民：本院受理魏静诉你离婚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韩保虎：本院受理胡娟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皖 1522 民初 7943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原告与韩保虎离婚；二、
原 告 与 被 告 婚 生 子 韩 波 、婚 生 女 韩 安 宁 由 原 告 带
领抚养，抚养费由原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孟 集 人 民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霍邱县人民法院

杨光文：本院受理彭锦与你离婚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黔 0521 民初 3635 号民事
判决书（裁判主文：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理化人民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理化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含文档光
盘），上诉于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石健康：本院受理唐承静与你离婚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院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刊登蒋志军、杨

军诉张豪运输合同纠纷案中，“2022 年 11 月 17 日下
午 15 时 在 瓮 安 法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开 庭 ”应 更 正 为

“2022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5 时整在瓮安人民法院第七
审判庭开庭”，特此更正。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张科贵：本 院 受 理 李 小 莉 与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卡 、开 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倪铭宏：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瓮 安 支 行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参加
诉讼须知、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用），自公告之日
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唐军：本 院 受 理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瓮安支行与唐军信用卡纠纷一案（2022）黔 2725 民
初 249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本案定
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 15 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 进 行 审 理 ，自 公 告 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请
你准时出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袁刚：本 院 受 理 刘 伦 富 与 袁 刚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2022）黔 2725 民 初 3500 号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开 庭 传 票 ，定 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 9 时 在 本 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 内 。 请 你 准 时 出 庭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裁
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李小珍：本院受理周晓奇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冀 0321 民初 2429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周晓奇与你离婚，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秦 皇 岛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律效力。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022）皖 1622 执恢 417号
葛奇峰：本 院 在 执 行 申 请 执 行 人 罗 超 与 被 执

行人葛奇峰、陈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未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所 确 定 的 义 务 ，已 对 你 名 下 位 于
蒙 城 县 漆 园 居 委 会 漆 园 街 189 号 的 房 产 进 行 查
封 。 因 无 法 直 接 向 你 送 达 法 律 文 书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案 的 执 行 通 知 书 、报 告 财 产 令 及

（2022）皖 1622 执恢 417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 ，自 动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 。 到 期
不 履 行 本 院 将 依 法 对 查 封 的 上 述 财 产 进 行 评 估 、
拍卖。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
（西人社罚先告字【2022】第（009）号）
大连创盈假日旅游咨询有限公司：经调查，你

（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
要求报送书面材料并且未整改其违法行为。上述
行 为 违 反 了《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条 例》第 六 条 的 规 定 ，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
危 害 程 度 和 相 关 证 据 ，按 照《劳 动 保 障 监 察 条 例》
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拟对你（单位）作出未按
照 劳 动 保 障 行 政 部 门 的 要 求 报 送 书 面 材 料 罚 款
20000 元 行 政 处 罚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
条 和 第 四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如 你（单 位）对 我 局 上 述
认 定 的 违 法 事 实 、处 罚 依 据 及 处 罚 内 容 等 持 有 异
议，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
提 出 书 面 陈 述 、申 辩 、要 求 听 证 意 见 ，或 到 大 连 市
西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陈述、申辩，逾期视
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利。

大连市西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